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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

定》（国发〔2015〕11 号），承担粮食收储任务的国有粮食购销

企业销售粮食免征增值税的审核确定工作程序已取消。经商财政

部、国家粮食局，现将其后续管理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承担粮食收储任务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销售粮食享受免征增

值税优惠政策时，其涉及的审核确定工作程序取消，改为备案管

理。 

二、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（以下统称纳

税人），按以下规定，分别向所在地县（市）税务局及同级粮食

管理部门备案。 

（一）纳税人应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首个纳税申报期内，将备

案材料送所在地县（市）税务局及同级粮食管理部门备案。 

（二）纳税人在符合减免税条件期间内，备案资料内容不发生变

化的，可进行一次性备案。 

（三）纳税人提交的备案资料内容发生变化，如仍符合免税规定，

应在发生变化的次月纳税申报期内，向所在地县（市）税务局及

同级粮食管理部门进行变更备案。如不再符合免税规定，应当停

止享受免税，按照规定进行纳税申报。 

三、纳税人对备案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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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纳税人提交的备案资料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免税的项目、依据、范围、期限等； 

（二）免税依据的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报送

的材料。 

五、所在地县（市）税务局及同级粮食管理部门对纳税人提供的

备案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核，不改变纳税人真实申报的责任。 

六、本公告施行前，纳税人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已经履行了

相关审核确定程序的，可不再办理资料备案。但本公告施行后，

纳税人免税条件、内容发生改变的，则应按本公告规定，重新办

理享受优惠政策备案手续。 

七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可按本公告规

定，补充制定本地区承担粮食收储任务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享受

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审核确定工作程序取消后的后续管理措施。 

八、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粮食

企业增值税征免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字〔1999〕198 号）第一条

中“免征增值税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，由县（市）国家税务局会

同同级财政、粮食部门审核确定”内容同时废止。 

特此公告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559


